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28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8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8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17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655,937,97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97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456,890,5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59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99,047,3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37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7,369,7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0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7,369,7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064％。

3、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5,235,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702,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67,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732％；反对 702,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879,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58,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1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49％；反对58,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0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879,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58,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1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49％；反对58,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00 关于调整监事会主席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879,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58,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1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49％；反对58,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刘伟东

3、结论意见：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5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23年12月4日，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阳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东阳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横店2023年人保字

186号），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园药业”）与中国

银行东阳支行签署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合同编号：横店2023年人承字182号）中的8,000
万元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6个月。

2、2023年 12月 14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交通银行”）签订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231213GR7329390），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得邦制药”）与交通银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Z2312LN15636537）中的流动资金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2023年12月15
日至2024年12月13日。

3、2023年 12月 25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工商银行”）签订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120800011-2023年东阳（保）字0284号]，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得邦

制药与工商银行签署的《银行承兑协议》[合同编号：0120800011-2023（承兑协议）00305号]中
的5,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6个月。

4、2023年12月26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

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3100120230036563），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家园药业与农

业银行签署的《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合同编号：33180120230023117）中的5,000万元承兑

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6个月。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3年3月8日、2023年4月1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下属9家子公司及

孙公司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1.5亿元的融资担保。本次对外担保额

度授权期限为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0日、2023年4月1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3-30）。

三、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担保方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13,000

9,000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万元）

95,399.8

42,599.9

四、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

浙江普洛得邦制药
有限公司

浙江普洛家园药业
有限公司

公 司 持 股 比 例
（%）

100

100

成立日期

1997年12月25日

2005年8月25日

注册地点

浙 江 省 东 阳 市
横店工业区

浙 江 省 东 阳 市
横店工业区（江
南西二路）

法定
代表人

阳学文

庄江海

注 册 资 本 （万
元）

13,000

12,650

主营业务

无菌原料药、非无菌原料药、兽用原料药、医药中间体（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外）制造、销售；兽药、饲
料、饲料添加剂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肥料生产。一般项
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肥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被担保人

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2022年度财务状况（万元）

总资产

191,204.39

325,662.57

总负债

109,238.57

213,988.05

净资产

81,965.82

111,674.52

营业收入

155,235.34

214,289.93

净利润

22,558.59

24,592.72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一

1.保证人：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3.债务人：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8,000万元；

5.担保期限：6个月；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二）合同二

1.保证人：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

3.债务人：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4,000万元；

5.担保期限：2023年12月15日--2024年12月13日；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
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三）合同三

1.保证人：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3.债务人：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5,000万元；

5.担保期限：6个月；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

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

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四）合同四

1.保证人：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支行；

3.债务人：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5,000万元；

5.担保期限：6个月；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

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方的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战略需要。被担保

方为公司下属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

财务风险和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相关担保事

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78,529.7万元，占公司2022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8.67%。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739 证券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23-58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下属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3年12月25日以

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0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名。公司监事、

董事会秘书以通讯方式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

议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职业经理人2020年至2022年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兑现方案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职业经理人方怀瑾（原副总裁，因到龄退休于2023年5月15日不再

担任副总裁职务）、王海建（副总裁）、丁向明（副总裁）、杨智勇（副总裁）、张欣（副总裁）、张敏

（副总裁）2020年至2022年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完成实绩及其考核兑现结果，以及任期内

前两年预发的绩效年薪，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兑现按职业经理人绩效年薪任期清算考核

兑现的50%予以发放。具体金额如下：

姓名

方怀瑾

王海建

丁向明

杨智勇

张欣

张敏

合计

职务

原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兑现金额（万元）

132.5924

113.6404

117.0662

102.2365

106.2825

101.7113

673.5293

同意：10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公司于2023年12月27日召开了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3年第六次会议，发

表如下审核意见：全体委员同意《关于上港集团职业经理人2020年至2022年任期经营业绩考

核兑现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044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23一048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收到董事长、执行董事汪建

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汪建平先生因年龄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董事长、执行董事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职务，辞职后汪建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汪建平先生的

辞职报告于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不会因汪建平先生辞任而低于法定最低人

数，能够保证董事会的正常工作。汪建平先生确认，其与董事会之间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

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须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汪建平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期间勤勉工作、尽职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重大

贡献。董事会对汪建平先生对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23一049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收到执行董事刘汝臣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刘汝臣先生因年龄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投

资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刘汝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刘汝臣先生的

辞职报告于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不会因刘汝臣先生辞任而低于法定最低人

数，能够保证董事会的正常工作。刘汝臣先生确认，其与董事会之间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

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须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刘汝臣先生在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期间勤勉工作、尽职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董事会对刘汝臣先生对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3-152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三）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28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2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3年12月2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思安街 99 号协鑫广场 1 号楼 29 楼公司会议

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剑嵩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142,564,62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72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

股份114,967,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51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
人，代表股份27,597,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1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2人，代表股份3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沈文忠先生、独立董事孙建

辉先生、独立董事章贵桥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的方式出席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对现场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536,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28,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377％；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6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536,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28,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377％；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6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536,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28,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377％；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6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宋慧清律师、张依航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3-153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3年 5月 9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计不超过 21.5亿元的授信额度（含融资租赁），同意

2023年度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

新设立的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1.5亿元的担保，包括公司对子

公司担保，子公司对公司担保，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以及子公司切分占用公司或者其他子公

司担保额度。上述授信及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登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的需要，结合公司2023年度发展计划，经公司2023
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3年9月11日召开的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新增2023年度担保额度20亿元，包括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子公司

对公司担保，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以及子公司切分占用公司或者其他子公司额度。其中，向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20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保函、融资租赁、资产池、日常经营合同涉及

的履约担保等。上述新增的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登载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新增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112）。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1、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DB308233584），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棒杰新能源”）向上海银行申请2,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

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与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紫金

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紫银（营业部）保字[2023]第09031号），公司为控股二级

子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棒杰”）向紫金银行申请2,000万元授信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本次公司为棒杰新能源、扬州棒杰提供的担保额度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

额度范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

公司名称：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C44P336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陆港街66号芯汇湖大厦23层

法定代表人：陈剑嵩

注册资本：88,200万元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光电子器件销售；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务；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棒杰新能源68.0272%股权

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424,176,571.77

1,237,948,075.34

1,186,228,496.43

2023年1-9月（未经审计）

74,628,674.00

-18,522,308.72

-18,522,308.72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393,483,202.62

20,921,704.40

372,561,498.22

2022年度（经审计）

0

-1,138,501.78

-1,138,501.78

前述被担保对象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二

公司名称：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91MAC5PBE41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扬子江中路186号智谷科技综合体D座

法定代表人：陈剑嵩

注册资本：5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

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工程管理服务；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

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新能源原

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棒杰新能源68.0272%股权，棒杰新能源持有扬州棒杰100%股权。

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653,951,035.91

1,148,726,789.46

505,224,246.45

2023年1-9月（未经审计）

13,083.19

-2,828,642.94

-2,828,642.94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6,783,530.38

7,231,969.91

19,551,560.47

2022年度（经审计）

0

-448,439.53

-448,439.53

前述被担保对象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DB308233584）
担保方：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2,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保证合同》（合同编号：紫银（营业部）保字[2023]第09031号）

担保方：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

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其开展业务的实际需

求，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

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健，

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到期偿债能力。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74,041.81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0.38%，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间

互相担保。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

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兼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吴跃现女士

（3）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3年12月28日9:

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2023年12月2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股份664,689,54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47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8人，代表股份

558,755,7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884%；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

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

105,933,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91%；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

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

含5%，下同）共10人，代表股份106,377,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9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646,040

比例

99.9935%

反对

票数

43,50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一一

其中：中小股东 106,334,296 99.9591% 43,500 0.0409% 0 一一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82,612,410

24,300,666

比例

87.6518%

22.8437%

反对

票数

82,077,130

82,077,130

比例

12.3482%

77.1563%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一一

一一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82,612,410

24,300,666

比例

87.6518%

22.8437%

反对

票数

82,077,130

82,077,130

比例

12.3482%

77.1563%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一一

一一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82,612,410

24,300,666

比例

87.6518%

22.8437%

反对

票数

82,077,130

82,077,130

比例

12.3482%

77.1563%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一一

一一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82,612,410

24,300,666

比例

87.6518%

22.8437%

反对

票数

82,077,130

82,077,130

比例

12.3482%

77.1563%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一一

一一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13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见证律师：吕程、丁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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